
日歐 EPA 對台灣影響與因應 

摘要 

2017 年 7 月 6 日在布魯塞爾舉行首腦會談，就 EPA 的締結達成

架構協議。這項涵蓋全球 GDP 28.4%與貿易額 36.8%的經貿整

合，突顯出經貿自由化對全球經濟的發展來說仍是重要環節。本文

由台灣角度出發，歸納日歐 EPA 對產業直接的負面影響主要在於

機械設備製造業，對汽車零件業則有正面影響；間接的部分呈現在

貿易全球化趨勢再起，以及日本積極的政策態度對台灣政府政策

走向的影響。並建議民間企業及政府以(1)加速升級機械設備產業；

(2)投資日本切入歐盟市場；(3)掌握台歐雙邊投資協議；(4)強化

TPP 與 RCEP 的前置作業的方式，來因應日歐 EPA 之後的經貿情

勢。 

 

一、 前言 

日本與歐盟作為全球第四與第二大經濟體，雙方之間的貿易往來也相當密

切(如表 1)，因此，自 2013 年 4 月起便開始進行「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談判。過程中雖經過數回合的討論，

但雙方在各自關鍵議題上仍有歧異。其中歐盟方面要求日本開放農產品進口，尤

其是大幅開放乳製品進口；日本方面希望歐盟逐年將進口汽車調降至零關稅的立

場也相當強硬，導致協商過程進度緩慢，原定雙方在 2015 年便要達成框架協議，

卻直到 2016 年仍未完成。 

不過，在 2016 年底美國總統川普當選之後，表達出鮮明的反全球化立場，

並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日本與歐盟憂

心全球貿易情勢恐將回到保護主義的狀況下，因此加深了日歐雙方推進 EPA 協

議的決心。2017 年 7 月 5 日歐盟執行委員與日本外相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進行部

長級會議之後，6 日在布魯塞爾地首腦會談，就 EPA 的締結達成架構協議。雙方

就取消與削減起司和汽車等的關稅達成妥協，並將實現通關手續的順暢化，智慧

財產權的保護等貿易規則也將統一，同時，日本與歐盟雙方將力爭 2019 年內使

協定生效，向世界展現自由貿易的重要性。 

 



 

表 1 2016 年歐盟與日本貿易情形  

歐盟對日本(億歐元) 日本對歐盟(億日圓)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金額 581 667 79,817 54,824 

占總額排名 6 5 3 3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日本財務省。 

未來日歐 EPA 正式生效後，其所涵蓋之範圍將占全球 GDP 的 28.4%，與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 29.2%相差不遠，超過 TPP 扣除美國之後的 12.9%；貿易額占全球

36.8%，超過 RCEP 29.0%以及 TPP 扣除美國之後的 14.9%，對全球經濟與貿易

來說，重要性自是不言可喻。1對此，本文將從台灣的角度出發，探討日歐 EPA

對台灣產業發展與貿易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 

二、 日歐 EPA 對台灣的產業影響 

在日歐 EPA 架構下，未來日歐雙邊將有超過 95%產品項目逐步廢除關稅，

包括農產品在內。除了關稅免除之外，日歐 EPA 也涵蓋了降低非關稅障礙、智

慧財產權、電子商務、企業競爭政策等，因此日歐 EPA 是一項高水準的自由貿

易協定。對台灣產業而言，日歐 EPA 所帶來的影響主要反映在雙邊貿易關稅調

降之後，可能出現的產品需求變化。 

對此，根據台經院盧俊偉(2017)的分析，2由於歐盟主要進口產業為汽車及

其零件業(12.5%)、機械設備業(9.5%)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10.3%)，

前二者 2016 年進口成長幅度均超過二位數。而日本出口至歐盟市場也主要集中

於汽車及其零件業(24.1%)、機械設備業(20.2%)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

(9.6%)，與歐盟主要進口需求相符，因此在歐日 EPA 協商過程中，除了電子產品

及零組件因適用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而絕

大部產品已免稅或低稅之外，日本極力爭取降低歐盟對汽車成車與電子機械的進

口關稅(汽車進口關稅最高 10%、電子機械最高 14%)。 

從結果來看，歐盟已承諾將在 7 年內完全取消日本汽車的進口關稅，而電

子機械的 91.2%出口金額將立即享有關稅撤除的效益，其他如工具機(歐盟關稅

2%~3%)等機械業也將享有關稅降稅效益。未來在日歐 EPA 上路之後，預估對



於日本的汽車及其零件業、電子機械產業將帶來正面助益。而歐洲方面，歐盟亦

預估日歐 EPA 將為歐盟的電子機械帶來最大 16%的成長，汽車部分雖然未提出

預估效益值，但歐盟認為有助於汽車對日本的輸出。 

從台灣的角度切入，對歐洲出口約占整體出口 9.35%，對日本出口占整體

出口 6.97%，在此情況下，將上述分析與台灣的出口產品結構進行對照(如表 2)，

可以發現，台灣對日本與歐洲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機械與電機設備產品，其中細

分類方面對日本是在電子零組件的部分比重較高達到 37.99%，對歐洲的部分則

是資通訊與視聽產品、電子零組件與機械產品分別占 21.45%、11.82%及 10.69%。

因此，若單就產品進口關稅調降之後可能產生的替代效果來看，排除適用 ITA 之

電子產品及零組件之後，主要影響將出現在機械產品與電機產品兩項，且在歐洲

市場影響較大。 

目前機械產品為台灣重要出口產品之一，在國際上，歐洲與日本機械產品

雖然品質較高，但售價亦高過台灣，而台灣機械產品競爭力主要來自於售價較低，

拉抬整體性價比。因此，過去在日圓出現大幅走貶的情況下，對台灣機械設備產

業便造成不小衝擊。同樣的情況，在歐盟與日本互相調降機械與電機設備產品進

口關稅的情況下，將使得日本業者透過價格調整來提升競爭力的空間更大，其性

價比自然向上提升，相對之下台灣機械與電機設備產品性價比優勢下降，可能衝

擊機械產品對日本的出口表現。而在日本市場方面，因機械產品進口占總進口額

比重不高，加上自歐盟進口的部分占比也低，因此較無立即性的負面影響。3 

另一方面，在基本金屬及其製品以及塑膠橡膠及其製品方面，雖然占台灣

對日本與歐洲出口比重排名第二與第四，不過就日歐雙邊貿易內容來看，相關產

品所占比重都不高(僅占日本對歐盟出口的4.04%；占歐盟對日本出口的2.24%)，

因此日歐 EPA 在這兩項產品能產生的效果並不大，故對台灣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以及塑膠橡膠及其製品的負面影響有限。 

另外在運輸工具產品方面，雖然汽車及其零件業關稅亦為此次日歐 EPA 重

點項目，不過我國汽車成車較少出口至日歐兩大市場，因此不致有市場排擠效應。

反而在 EPA 有助於日本與歐盟雙邊汽車及其零件產品貿易的情況下，歐盟未來

若增加汽車成車對日本輸出，預計將有利於我國在荷蘭、西班牙、義大利設立生

產維修據點的汽車零組件業者；日本未來若增加汽車成車對歐盟輸出，也有利於

我國日系車款汽車零件對歐洲的銷售。 

表 2 台灣對日本與歐洲前五大出口貨品比重 



對日 對歐 

排

名 
貨品 

占對日 

出口比重 

排

名 
貨品 

占對歐 

出口比重 

1 機械及電機設備 57.43% 1 機械及電機設備 50.73% 

   電子零組件 37.99%    電子零組件 11.82% 

   資通與視聽產品 8.47%    資通與視聽產品 21.45% 

   機械 7.38%    機械 10.69% 

   電機產品 3.28%    電機產品 6.37% 

   家用電器 0.30%    家用電器 0.40% 

2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9.02% 2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16.13% 

3 化學品 6.59% 3 運輸工具 11.53% 

4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 6.27% 4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 5.51% 

5 光學及精密儀器；鐘錶；樂器 4.28% 5 其他 4.38%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查詢網。 

三、 日歐 EPA 對台灣的間接影響 

除了產業的直接影響之外，日歐 EPA 的簽訂，對全球經濟與貿易而言，也

透過對美國與中國形成的壓力，以及其宣示效果，對台灣帶來間接影響。茲分述

如下： 

(一)、 貿易全球化趨勢再起 

日本和歐盟從 2013 年 3 月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歷經四年 18 個回合，

終於在今年 7 月完成價購協議。這個由世界東西方兩大經濟勢力簽署的貿易協

定，經濟總規模達 20 兆美元，略大於北美自由貿易區，是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以來，全球規模最大的貿易

協定。在美國主導全球貿易角色漸褪之際，日歐雙方想藉由協定來引領全球建立

高品質的貿易規則、保障區域穩定，並展現其推動自由貿易的決心，宣示合作才

能解決全球的貿易挑戰，而非川普總統所提倡的保護主義。 

此外，未來日歐 EPA 正式生效後，雙方商品幾乎完全免除關稅，服務市場

相互開放，預期將會對美國與中國產生刺激效果，加深對這兩大經濟體強化自由

貿易進程的壓力。例如未來美國汽車出口到日本必須和免稅的歐洲車競爭；同樣

的日本車在歐洲免稅也對美國汽車造成排擠，對美國出口形成衝擊；日本豬肉進



口市場中，美國豬肉市占率高居第一，原先在 TPP 協議里日本對豬肉有大幅開

放，美國在日本豬肉進口市場原本可以擴大優勢，但美國已經宣布退出 TPP，反

觀日歐盟 EPA 後發先至，未來自歐盟進口的豬肉勢必會在日本進口市場對美國

進口豬肉產生排擠效應。 

在中國方面，就產業面直接效果而言，由於日歐 EPA 重點項目如汽車、農

產品均非中國出口貿易強項，因此對中國出口商品排擠效果有限。不過，日歐 EPA

是高標準的協定，自由化程度不遜於 TPP，針對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政

府採購、智慧財產權、非關稅措施等多項議題，皆有深度的開放。對此，中國世

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華亦曾表示，中國將面臨高標準經貿協議所帶來的

挑戰。4因此，未來在中國主導的 RCEP 推動進程上，也將受到影響。 

對台灣而言，TPP 與 RCEP 都是要積極爭取參與的區域貿易協定，尤其以

台灣所處的特殊政經地位，相較於雙邊貿易協定，在多邊貿易協定中因參與國家

較多，更容易在談判過程中取得好處。但過去一段時間裡受到美國川普總統重提

保護主義與退出 TPP 的影響，貿易全球化議題開始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受到眾

多質疑與挑戰。現在日歐 EPA 不僅為美、中兩國帶來新的壓力，未來 TPP 與 RCEP

可能形成新局勢，台灣也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來面對。 

(二)、 日本政策帶來啟示 

日本的外貿政策在 2000 年以前主要強調多邊機制，不過，面對 WTO 進展

不順、歐盟擴張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東協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以及中國

主導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等挑戰下，日本於 2004 年成立跨部會的委員會，提出日

本整體之 FTA 策略，同年 12 月 21 日發表經國會通過的「推進經濟夥伴關係之

基本方針」。2013 年 6 月日本政府更提出「國際展開戰略」，並設立到 2018 年

把 FTA 覆蓋率提高至 70％的目標。 

為了提高 FTA 覆蓋率，日本必然面對農業保護問題。因此原本 2004 年制

定的推進經濟合作協定的基本方針明確表示「對農林水產領域給予保護」，至

2010 年政策轉變為「策劃必要且適切的根本性國內對策及必要之財政措施與財

源」、「推動農業結構改革，提高日本農業競爭力」，以化解農民對推動 FTA 的疑

慮。特別是為了爭取農民對 TPP 的支持，政府將農林水產轉為「攻擊型農林水

產業」，農林水產品與食品出口額在 2022 年之前要達到 1 兆日圓的目標；補貼

採用日本產食材的海外餐飲店等進行海外市場的布局，以帶動日本農林產品出口。 

政策使得日本農產品及食品出口連續 4 年成長，其中 2016 年日本整體出



口額受日圓升值影響而減少，但農產品和水產品出口仍有 1％的成長，顯示政策

方向為日本農業帶來新的發展機會。此外，在農業結構調整政策之後，日本在 TPP

中的自由化比率達到 95％，雖然農林水產品的關稅取消率僅為 81％，大幅低於

其他 11 個成員國平均的 98.5％，但是市場開放卻也使日本能夠藉由承諾開放部

分農產品市場，放寬奶酪、牛肉和豬肉等農副產品的進口條件，進而促成日歐 EPA，

為日本的加工食品、化學品、汽車和電氣機械等製造業和農業創造市場機會。 

對台灣來說，面對美國退出 TPP 所帶來的轉變，日本政府調整農業政策的

成效與日歐 EPA 的成功經驗，背後所隱含的積極態度，也將成為台灣政府未來

重新檢討國際經貿戰略所依循的重要因素。同時，在針對國內因貿易自由化而遭

受負面影響的產業，也能借鏡日本政府在農業方面的積極作為，在規劃國際經貿

戰略時納入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和市場拓展策略同步思考，並提早

提出因應方案。 

四、 結論與建議 

整體而言，在台日產業競爭情勢不若台韓、因此日歐 EPA 對台灣的直接影

響並不如韓歐 FTA。不過，因日歐 EPA 涵蓋的經濟規模與貿易量相當龐大，且協

議內容自由化標準非常高，因此對台灣仍將造成直接與間接影響。對此，本文提

出以下建議供民間企業與政府做為未來決策時的參考依據 

(一) 加速升級機械設備產業 

機械設備相關產業是台灣受到日歐 EPA 協議影響較大的產業，尤其過去台

灣機械設備以「價格七成，效能八成」的方式提高產品性價比，來與日系及歐系

機械廠商競爭。未來在日歐 EPA 的架構下，日系與歐系機械設備在日本與歐盟

市場中皆無須課徵關稅，同樣的品質能有更多的價格空間來做調整，台灣機械設

備產品原有的競爭優勢將進一步被壓縮。 

目前政府針對國內機械設備產業主要政策方向為智慧製造，引導國內製造

業朝「產業智機化」與「智機產業化」轉型，帶動機械設備產業升級，並將效益

擴及整體製造業。5對民間企業而言，大型機械廠資金與人力資源較豐富，可配

合政府政策進行升級，朝向高端智慧設備來發展。而對於中小型機械設備廠商來

說，可透過整合的方式形成策略聯盟，以提供客戶整條產線規劃設計的「一站式」

服務，化零為整減少客戶產線運作與維修時所需的時間與溝通成本，強化自身產

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 



(二) 投資日本切入歐盟 

相較於台灣與歐盟雙邊投資協議(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

仍在籌備階段，台日 BIA 已在 2011 年完成簽署。加上日本國內在經歷長時間的

景氣低迷之後，加上終身雇用制度造成的負面影響，許多企業雖有精良技術卻經

營不善，面臨求售的命運，像是鴻海併購夏普、東芝半導體部門標售等，都是著

名的案例。如今在日歐 EPA 的架構下，投資日本企業除了可取得「Made in Japan」

的品牌效應，更享有進入歐盟市場免除關稅的優勢，增添我國企業對日投資或併

購的誘因。 

就日歐 EPA 對日出口影響較大的產業來看，在台日競爭情況較高的工具機

等機械設備產業方面，日歐 EPA 有助於日本設備進入歐盟市場，我國機械設備

廠商可利用投資或併購日本廠商的方式，不僅有利於技術升級，同時享有日歐

EPA 帶來的好處。在互補情況較強的產業如汽車及零件產業方面，投資日本企業

則有利於垂直整合、參與大廠供應鏈、以及歐盟市場開放後形成的正面效益。 

(三) 掌握台歐 BIA 

近期歐盟執委會公布「貿易政策報告期中檢討文件」，報告中提到將進一步

擴大雙邊關係範圍，並看好亞洲和拉丁美洲是未來全球成長動力來源。在亞洲方

面除與印尼、菲律賓、泰國、印度等國家貿易關係進程之外，最後也聲明已準備

與台灣及香港展開投資談判。 

雖然報告中不只台灣被提及，但由此報告可看出歐盟在美國有意在貿易政

策上偏向保護主義的同時，積極拓展歐盟與其他地區的雙邊貿易關係。在此背景

下，台灣若能趁此機會，積極調整國內法規制度來符合雙邊投資協議的規範，與

歐盟順利完成雙邊投資協議的簽訂，對台灣來說，向外將有利於企業至歐盟國家

進行投資，並可利用歐盟所有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協定，將事業對外延伸；對

內可提升台灣對歐盟資金的投資吸引力，引進外人投資，改善國內投資與就業環

境。 

(四) 完備 TPP 與 RCEP 前置作業 

雖然 TPP 所涵蓋的 GDP 與貿易量範圍，在美國退出後規模大幅縮小，進

度也呈現減緩，不過在日歐 EPA 簽訂之後，日本希望藉此重回主導 TPP 的完成，

也確實對 TPP 及早落實產生催化作用。除美國之外的 TPP 11 個成員國在 8 月

30 日首席談判官會議中，各國就凍結部分美國退出 TPP 前強烈要求並獲通過的



項目達成一致共識，並計劃在 11 月達成使排除美國的 TPP 協定生效的架構協

議。日本首席談判官梅本和義在會議結束後對媒體表示：「圍繞凍結項目的討論

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各國達成的共識也越來越多」。6 

RCEP 方面，在 9 月 10 日剛舉行的 RCEP 部長級會議中，會員國貿易部長

已取得共識，於會後聲明中表達將根據領導人的要求，以合作精神加緊工作以迅

速結束 RCEP 談判。為此，與會部長重申河內聲明，即迅速地將政治承諾轉化為

實際行動，必要時擴大授權，盡最大努力推動 RCEP 在 2017 年底前取得重要成

果，7希望以實質行動與成果來對抗保護主義。而第 20 回的談判，將於今年 10

月 17 至 28 日於韓國仁川進行。 

蔡總統在去年年終談話時提到，台灣要在區域安全及經貿事務上，扮演更

積極的角色，以打開台灣經濟的活路。8台灣若想爭取參與 TPP 以及 RCEP，除

了對於經濟自由化與經貿法規鬆綁有具體的行動方案之外，也應汲取過去在進行

其他自由貿易協定時的經驗，對於國內屢次涉及自由貿易協定便會出現的爭議性

事項，如：對國內受害產業的深入研究分析；肉類產品進口(美豬、美牛)、日本

福島農產品進口等議題，以確定的立場與民間進行實質溝通，對受害產業設計完

整的輔導、協助方案；對民眾的質疑提出可信賴的解決方案，如此一來不僅能在

TPP 與 RCEP 推進過程中，好整以暇搶占先機，也有利於加速推動其他可能進行

的雙邊經貿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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